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交
易场所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试行）》的

通知

闽金融办〔2017〕11号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金融办（局），莆田市商务局，

福建交易市场登记结算中心，各交易场所：根据《福建省交

易场所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180号）、《福建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交易场所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闽政办〔2015〕26号）和《福建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

“回头看”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7〕23号）等文

件规定，我办制定了《福建省交易场所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

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交易场所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交易场所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维护交易

场所经营秩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制定本

准则。

第二条 交易场所从业人员从事交易场所业务应遵守本

准则。

第三条 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交易场所交易活动及

对其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准则。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本准则所称交易场所，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根据国务

院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

类交易的交易场所及其分支机构，但仅从事车辆、房地产等

实物交易的交易场所除外。交易场所会员、代理商、授权服

务机构等比照分支机构监管。

第四条 本准则所称的交易场所从业人员（以下简称从

业人员）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与

交易场所签订劳动合体的在岗人员；交易场所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交易场所聘用或与劳务代理机构签订协

议直接从事交易场所业务的其他人员。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



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对管理人员的任职另有规定的，适

用其规定。

第五条 省金融办认可的福建省交易场所行业自律组织

（以下简称自律组织）依据本准则对从业人员的执业行为进

行自律管理，在自律组织成立前，省金融办可委托福建交易

场所登记结算机构管理从业人员从业培训、登记、职业继续

教育等工作。

第二章 基本准则

第六条 从业人员应遵守国家相关法规规范，接受并配

合县级以上金融工作机构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与管

理，接受并配合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遵守交易场所有关规

则、规章制度以及行业公认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第七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当维护客户和其他相

关方的合法利益，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行业声誉。

第八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依照相应的业务规范

和执业标准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了解客户需求、财务状况

及风险承受能力，遵循投资者适配性原则，充分揭示其产品

或服务涉及的责任、义务及相关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风

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

第九条 为保证必要的执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从业人员

应通过所在交易场所向自律组织进行登记，接受自律组织举

办的职业继续培训。



第十条 从业人员遇到自身利益或相关方利益与客户的

利益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时，应及时向所在交易场所报

告，尽可能予以回避；当无法避免时，应确保客户的利益得

到公平的对待。

第十一条 从业人员应保守所在交易场所的商业秘密、

客户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对在执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未公

开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国家司法机关和政府监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要求

提供的；

（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提供的。

从业人员对客户服务结束或者离开所在交易场所之后，

仍应按照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承担上述保密义务。

第十二条 交易场所或者其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发出

指令涉嫌违法违规的，从业人员应及时按照所在交易场所内

部程序向高级管理人员或者董事会报告。交易场所应及时采

取措施妥善处理。

交易场所未妥善处理的，从业人员应及时向县级以上金

融工作机构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或者自律组织报告；自律组

织对从业人员的报告行为保密。交易场所或交易场所相关人

员不得对从业人员的上述报告行为打击报复。

第三章 禁止行为

第十三条 从业人员禁止行为：



（一）从事或协同他人从事欺诈、内幕交易、操纵交易

价格等非法活动；

（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

（三）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有利益冲突的业务；

（四）贬损同行或以其它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揽业务；

（五）接受利益相关方的贿赂或对其进行贿赂；

（六）政策法规及有关文件明文禁止的交易；

（七）侵占挪用客户资产或擅自变更委托范围；

（八）违规向客户作出交易无风险或保证最低收益的承

诺；

（九）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交易记录；

（十）泄露客户资料；

（十一）代理客户交易、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

（十二）为交易、结算或交易标的物交割设置不合理条

件；

（十三）省金融办、自律组织禁止的其他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所在机构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四章 监督及惩戒

第十四条 交易场所应根据本准则制定相应的人员管

理、执业监督及职业继续教育等制度，管理本交易场所从业

人员，督促从业人员依法合规执业。



第十五条 自律组织对交易场所执行本准则的情况进行

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从业人员及其所在交易场所应配合自

律组织检查工作。

第十六条 自律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对交易场所和从业人

员进行纪律惩戒。交易场所和从业人员对纪律惩戒不服的，

可向自律组织申请复议。

第十七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的，自律组织应进行调

查、视情节轻重采取纪律惩戒措施，并将纪律惩戒信息录入

自律组织从业人员诚信信息系统。

从业人员涉嫌违法违规，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十八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轻微，且没有造

成不良后果的，自律组织可酌情免除纪律惩戒，但应责成从

业人员所在交易场所予以批评教育。

第十九条 从业人员受到所在交易场所处分，或者因违

法违规被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的，交易场所应在作出处分

决定、知悉该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被查处事项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向自律组织报告。自律组织将有关信息录入从业人员诚

信信息系统。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准则由省金融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